广州尚品宅配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现对你公司推荐的广州尚品宅配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提出反馈意见，请你公司在30日内对下列问题逐项落实并提供书面回复和电子文档。若涉及对招股说明书的修改，请以楷体加粗标明。我会收到你公司的回复后，将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再次向你公司发出反馈意见。如在30日内不能提供书面回复，请向我会提交延期回复的申请。若对本反馈意见有任何问题，请致电我会发行监管部审核员。

    一、规范性问题

    1、请发行人说明自成立以来历次股权转让和增资的原因、价格、审议程序，结合当时公司经营业绩情况说明定价依据，并说明其股权是否存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等情形，其股权是否存在纠纷或者潜在纠纷；请发行人详细说明并披露李钜波个人简历；2010年4月27日，尚品有限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达晨财信和天津达晨以货币资金合计3,000万元认缴尚品有限新增825万元注册资本，验资报告显示此部分资金已于2009年9月进入公司账户，请发行人说明上述情况产生的原因；2012年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时，相关股东个人所得税是否已足额缴纳。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请发行人说明其于2009年11月先后收购圆方软件、新居网和佛山维尚100%股权的审议程序，收购价格及定价依据，是否存在损害发行人利益的情形。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对此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请发行人说明天津达晨和达晨财信的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信息，如合伙人为公司或合伙企业，请进一步说明其股东或合伙人信息，并说明天津达晨和达晨财信的实际控制人及认定依据；说明天津达晨和达晨财信所投资企业的信息及其与发行人前十名客户及供应商是否存在重合或者关联关系。请发行人说明天津达晨和达晨财信的自然人股东或者合伙人信息，其是否存在股权或合伙份额代持的情况，与发行人前十大客户、供应商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天津达晨和达晨财信的合计持股比例达30%，股票上市后的锁定期为12个月，请发行人说明其是否与其他股东存在关于股权或者投票权的相关协议，可能导致发行人实际控制权的变更或者存在不确定性，发行人采取了哪些稳定股权结构的有效措施。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报告期内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李连柱和周淑毅曾控制或投资上海东圆、圆方北成、金圆方和圆方技术。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目前上海东圆已注销，圆方北成、金圆方和圆方技术没有开展具体业务，处于吊销状态。请发行人说明上述公司报告期内是否存在替发行人分摊成本费用的情形。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对此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5、请发行人说明并披露加盟合同或特许经营合同中关于加盟商年度购货指标额的设定依据及业绩考核具体要求，未满足发行人设定的业绩考核要求的后果，报告期未达到业绩考核要求的加盟商数量及其地区分布；招股说明书披露，报告期内加盟店关闭的主要原因为：A、加盟合同期满，公司与加盟商不再续约；B、进驻位置更佳的新店而关闭老店。请发行人说明加盟合同期满，公司与加盟商不再续约的原因；加盟商是否存在替发行人积压存货的情况，加盟商是否与客户签订销售合同，加盟商与客户关于产品的质量纠纷如何约定；报告期是否存在发行人与加盟商之间关于最终客户退货、换货的纠纷；请发行人说明合同中与客户约定的关于换货、退货、索赔等相关合同条款的具体内容，报告期内退货、换货、索赔的具体情况。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就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请保荐机构说明对加盟商的核查过程，是否每个销售区域均抽查到位，每个区域的抽查比例，实地存货查看情况，销售真实性核查结果等。

    6、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发行人子公司佛山维尚租赁关联方信华实业房产，但出租方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和房产使用权证，此外两处土地性质为集体建设用地的租赁合法性存在瑕疵；发行人部分办公租赁房屋所在土地为划拨用地，直营店部分出租人未出具权属证书，部分未取得所有权人同意转租的证明。

请发行人说明上述权利存在瑕疵的房产或者土地使用权如果全部不存在瑕疵，则其租金将比现有租金水平提高多少金额，对发行人报告期业绩产生的影响；佛山维尚厂房或土地使用权的租金价格是否公允，除信华实业外，其他出租人与发行人或者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持股5%以上股东，报告期主要供应商、客户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信华实业与发行人报告期主要供应商、客户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发行人房屋权利存在瑕疵的直营店报告期所产生的收入金额；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是否对上述权利存在瑕疵的房屋或土地使用权存在重大依赖；上述权利瑕疵对发行人未来生产经营的影响，以及发行人如何应对相关风险。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对上述问题和涉及房产租赁的合法性，以及发行人的主要资产是否存在重大权属纠纷、发行人资产是否完整、是否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7、根据律师工作报告，发行人证书编号为佛府南国用（2012）第0712726号的土地使用权座落于南海区大沥镇有色金属产业园广虹路地段B地，而位于其上的证书编号为粤房地权证佛字第0200538854号和粤房地权证佛字第0200538844号房产座落于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长虹岭工业园二期国虹路13号。

    请发行人说明上述房产座落地与土地所在地不一致的原因。请发行人说明佛山维尚的土地及房产的取得及开始使用日期，对应生产或加工的产品信息，容纳生产设备的数量及产能情况，是否能够支持发行人报告期的业绩增长。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8、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发行人报告期存在因未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并领取营业执照的情况下，设立分公司从事经营活动，被工商局处以3万元罚款；进行抽奖形式的有奖销售活动，最高奖的金额超过5,000元，被工商局处以5万元罚款。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认为，上述违法行为不属于情节严重的违法行为，上述行政处罚不构成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性障碍。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说明认定上述违法行为不属于情节严重的违法行为的依据。

9、2015年4月17日，上海市徐汇区国家税务局与上海市地方税务局徐汇区分局出具了《证明》，确认自2012年1月至2014年12月，上海尚东家居用品有限公司能自行申报，缴纳各项税金。2014年7月，该公司因逾期申报被加收滞纳金1,388.57元。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认为上述逾期申报行为不属于情节严重的违法行为。

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说明认为上述逾期申报行为不属于情节严重的违法行为的依据。

10、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发行人报告期对信华实业的其他应收款主要为租赁厂房的押金，金额为120万元；公司对达晨财信、天津达晨的应付股利主要为应付未付股利225万元。请发行人说明其报告期对其他出租人是否存在类似押金及金额，对信华实业的押金定价是否公允，是否构成关联方非经营性占款；对达晨财信、天津达晨的应付股利长期未支付的原因，是否存在其他利益安排。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对此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11、招股说明书显示：2012年至2014年发行人营业收入分别为74,192.60万元、117,515.26万元、191,223.82万元。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定制家具与传统家具相比的主要优势与劣势及市场规模、竞争格局、消费偏好等方面的异同；（2）结合家具行业特征、市场消费偏好、发行人经营策略等因素，说明报告期内不同业务收入波动较大的原因。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12、招股说明书显示：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分别来源于定制家具及配套家居产品、软件及技术服务及O2O引流服务，其中定制家具及配套家居产品收入占比超过90%。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三种主要业务的经营模式、关键业务节点与相应节点的会计处理方式，各类产品与服务的收入确认原则、时点、方式和方法；（2）报告期内定制家具及配套产品的种类、主要类型产品的销售数量、销售价格及金额；（3）发行人所拥有的软件及技术，初始获取时间及获取成本、版本更新情况、各类软件的用途及客户群体、报告期内各类软件的销售数量、销售价格及金额；（4）报告期内通过新居网引流至线下的销售收入及占比、引流服务费率、新居网向加盟商收取介绍费的方式及标准，涉及的加盟店与直营的家数及分布区域、其中主要加盟与直营店的销售收入及占比情况，新居网的收入来源及构成，新居网报告期的经营业绩情况，2012年度发行人O2O引流服务未产生收入以及2014年O2O引流服务收入大幅增加的原因。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13、招股说明书显示：发行人销售模式分为加盟与直营，报告期内，发行人直营店从2012年初的23家增加至2014年末的68家，加盟店从2012年初的604家增加至2014年末的901家，报告期内加盟收入占比分别为：63.23%、57.91%和56.85%。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逐一说明报告期内加盟店、直营店家数的变化情况及变化原因，是否存在实体店铺频繁开业及关闭的情况；（2）报告期内均存续的加盟店、直营店的家数、各年销售收入及占比情况；（3）增加及减少的实体店铺报告期内的销售收入及占比情况，其中收入排名前五名的新增加盟商、直营店的名称、实际控制人、所处城市与位置，店铺面积、报告期内上述店铺的明细销售情况；（4）发行人在加盟及直营模式下所承担的职责，两种模式下收入确认方式的主要区别;（4）发行人产品在加盟与直营模式下的定价依据及差异，主要产品的销售数量、销售单价、销售收入及占比情况。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14、招股说明书显示：发行人主要客户群体为加盟商与终端消费者，客户分布较为分散，报告期内前五大客户的销售占比低于5%。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发行人主要客户均为个人的原因，发行人的客户群体分布是否符合行业特征，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是否存在较大差异；（2）分客户类型（加盟商与终端消费者）、店铺类型（加盟店与直营店）说明报告期内发行人的收入分布集中度情况，报告期内两种模式下收入分别排名前20名的实体店铺的基本情况，包括实际控制人（如有）、注册资本（如有）、开设时间、所处城市与位置、店铺面积及租金，单位面积租金与同区域店铺租金相比是否存在较大差异，报告期内销售产品的类别、数量、价格及金额，各报告期主要加盟店的实际控制人与发行人及其主要关联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其他利益安排；（3）发行人对不同地区店铺的销售定价策略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地域加盟店之间是否存在串货情况。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15、招股说明书显示：发行人一般在客户签署合同或加盟店确认订单并全额收取预收款后安排生产、发货。其中，少量顾客会选择使用现金支付定金；另有部分设在卖场的直营店，货款一般由卖场统一收款，卖场在期后对账后将货款返还给公司。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发行人采用先款后货的经营策略是否符合定制家具行业特征，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是否存在差异，并结合家具行业的竞争格局及发行人自身特点说明“先款后货”方式的可持续性；（2）报告期内现金收款的金额及占比情况，发行人现金管理的内部控制程序及执行的有效性，请举例说明；（3）直营模式下由卖场代为收款的金额及占比情况，卖场销售价格与直营及加盟价格是否存在较大差异，发行人合作的卖场名称、所处城市与位置，发行人与卖场的货款结算周期。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16、招股说明书显示：2012年至2014年发行人主营业务成本分别为36,241.12万元、62,066.65万元和105,368.02万元。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报告期内三种不同业务成本的明细构成及波动原因，与相应的营业收入波动是否相一致；（2）营业成本中原材料占比较大的原因，并结合产品设计工艺、制作工艺等因素分析营业成本构成比例的合理性；（3）发行人是否需对配套家居产品进行再加工及各报告期加工费用，发行人如何保证配套家居产品的质量与环保要求，配套家居产品是否为发行人品牌并由发行人承担产品质量责任；（4）软件及技术服务及O2O引流服务的成本归集来源。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17、招股说明书显示： 2012年至2014年发行人向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金额分别为17,370.09万元、19,379.69万元、18,317.98万元，占比分别为46.62%、31.63%、18.93%。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发行人供应商的选择依据，采购定价的定价机制及价格公允性，发行人与供应商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其他利益安排；（2）各报告期前五名供应商的名称、采购方式、采购内容、结算方式、采购金额及占比、期末应付款、期后付款情况，主要供应商与发行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其他利益安排；请发行人分原材料和配套家居分别列示其报告期主要供应商；（3）报告期内原材料总采购金额、主要原材料具体名称、采购对象、采购数量、采购金额及占比，分析原材料采购价格变化对营业成本的影响；（4）采购的原材料中直接采购及通过委托加工方式采购的产品类型、采购数量、采购价格、采购金额及占比情况，报告期内发行人合作的委托加工厂商名称、加工产品名称、加工数量、加工单价，上述委托加工商与发行人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其他利益安排。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18、招股说明书显示：发行人2012年至2014年综合毛利率分别为50.96%、47.01%和44.82%。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影响发行人不同业务毛利率的主要因素，并量化分析各报告期不同业务毛利率水平发生波动的原因；（2）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产品的售价、单位成本是否存在较大变动，对各类业务毛利率的影响程度，并与同行业可比公司进行对比分析；（3）配套家具产品毛利率较高且报告期内波动较大的原因，包括哪些知名家居产品供应商；（4）报告期内加盟费的收取及收入的确认情况，与各年新增加盟店的数量的匹配情况。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19、招股说明书显示：发行人2012年至2014年期间费用分别为27,816.78万元、40,414.22万元、69,125.28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37.49%、34.39%和36.15%。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各报告期期间费用率发生波动的原因，各期期间费用与营业收入的匹配关系；（2）量化分析报告期内发行人销售费用率显著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原因。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期间费用的完整性，并发表明确意见。

20、招股说明书显示：发行人销售与加盟店铺的货物由加盟商运输，发行人直营店货物由发行人自行运输，报告期内交通运输费分别为1,234.30万元、1,655.39万元和3,141.49万元。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报告期内发行人运输费的波动与相关营业收入、销售区域、产品类型的匹配关系；（2）报告期内发行人合作的主要运输公司名称、运输货物数量、运输单价及运输费用，上述公司与发行人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其他利益安排。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21、招股说明书显示：发行人2012年至2014年广告宣传费分别为6,357.89万元、7,238.67万元和12,968.02万元。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报告期内主要广告商的名称、各广告商推广宣传的主要内容、广告费用的计提方法与结算方式、各期确认的广告费用及其波动原因、与广告合同约定是否一致；（2）报告期内广告费用持续增长的合理性，与营业收入的变化是否存在匹配关系及原因。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22、招股说明书显示：发行人2012年至2014年销售费用中租赁及水电费分别为1,823.53万元、3,309.86万元和6,980.15万元。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店铺租金按金额排名的区间分布情况，包括相应的店铺数量、销售收入及占比等，发行人直营店中租金排名前20的店铺名称、所处的城市和位置，店铺面积、各年的租金费用及产生的销售收入，店铺的租赁单价与可比第三方租赁单价是否存在显著差异；（2）报告期内合作的主要房屋出租方名称、出租房屋及位置、用途、各报告期支付的租金，租金的确定依据及其公允性，发行人与上述出租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其他利益安排。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23、招股说明书显示：2012年至2014年末发行人预付款项余额分别为2,757.23万元、3,670.61万元和4,075.50万元，主要是预付的广告费和预付给上游供应商的原材料采购款。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各报告期预付的广告费及原料采购款的具体金额，发行人与广告商的合作模式，预付费用的摊销方法、原则及时点，各期预付广告费的期初额、当期增加额、减少额及期末余额，及与相应期间费用的匹配关系；（2）发行人与原料供应商约定的采购及付款原则，形成预付货款的原因及合理性。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24、招股说明书显示：2012年至2014年末发行人预收款项余额分别为9,754.11万元、23,740.66万元和42,487.86万元，主要是预收加盟商和终端消费者预先支付的款项。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结合家具产品的采购周期、生产周期、交货周期及付款周期的变化等因素，说明发行人预收账款金额波动较大的原因；（2）分类披露预收加盟商及终端消费者款项的具体金额，各期预收款的期初额、当期增加额、减少额及期末余额，及与相应的销售收入的匹配关系；（3）预收款对象分布集中度情况，与相应的销售收入的分布是否存在匹配关系；（4）报告期内两种模式下预收款排名前10位的实体店铺的基本情况，包括实际控制人、注册资本、成立时间、所处城市与位置、店铺面积及租金，报告期内销售产品的类别、数量、价格及金额，各报告期预收款排名前10名加盟店的实际控制人与发行人及其主要关联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其他利益安排。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25、招股说明书显示：2012年至2014年末发行人应收款项余额分别为2,260.74万元、433.42万元和405.42万元，主要为加盟商赊销及卖场直营店代收的款项。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2012年赊销的加盟商的名称、所处城市与位置，报告期内的销售收入及占比情况，发行人挑选加盟商的标准及依据，2013年后不再给予赊销额度的原因及考虑，取消赊销政策对发行人经营业务是否存在负面影响；（2）报告期内发行人合作的主要卖场的名称、所处城市与位置，发行人与卖场的货款结算周期，各年卖场销售收入及占比，及与当期应收账款的期初额、发生额及期末额是否存在匹配关系，上述卖场的实际控制人与发行人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其他利益安排。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26、招股说明书显示：2012年至2014年末发行人存货账面原值分别为11,158.56万元、19,047.28万元和24,087.53万元。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各期末原材料、半成品、库存商品、委托加工物资的种类及形成原因，相关存货项目的确认及成本核算的方法和程序、固定费用的分摊方法，各报告期成本结转、成本计算是否及时、准确，请举例说明成本核算的准确合规性；（2）发行人各类原材料与产成品的物料配比关系，各期各类原材料的采购量、领用量、各类产品的生产量、销售量、期末库存量之间是否存在匹配关系。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并说明对报告期内存货实施盘点、监盘情况。

27、招股说明书显示：2012年至2014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10,497.53万元、22,204.42万元和41,645.02万元。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结合各期销售政策、采购政策等因素的变化情况，分析报告期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波动较大的原因；（2）报告期内经营活动、投资活动、融资活动现金流量项目的具体内容，发生额及与相关会计科目的勾稽关系。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28、发行人2014年底总资产约为11.42亿元、净资产约为4.71亿元，2014年营业收入约为19.12亿元、净利润约为1.3亿元。本次募集资金总额约为25亿元，其中补充流动资金7亿元。

请发行人说明本次募集资金是否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对此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二、信息披露问题

29、请发行人区分由外协单位负责采购原材料或公司采购原材料后交给外协单位等外协加工业务模式披露报告期内发行人外协加工的具体情况，包括外协加工的产品或涉及的加工环节、采用的外协加工的业务模式和业务流程、报告期内主要的外协加工方、外协加工的单价、数量、支付的外协加工费、相关交易的公允性、与发行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发行人外协加工金额占外协加工方收入的比例等；说明外协加工是否会导致发行人核心生产技术外泄；外协加工程序如何与发行人所述的柔性化生产工艺流程衔接。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意见。

    30、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发行人业务包括向家居行业企业提供设计软件及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的设计、研发和技术服务。请发行人说明上述家居行业企业客户购买发行人的设计软件或者信息化解决方案的主要用途，是否能够复制发行人的业务模式，其产品或者服务与发行人相比是否能够实现替代或者产生竞争，其客户、供应商是否与发行人存在重合，发行人如何保持其竞争力。请保荐机构对此进行核查。

31、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发行人将一定数量同类板材的订单合并成一个加工批次并形成加工、分拣、分包、入库等指令，按照批次而不是按照订单组织生产，使公司实现了大规模定制的柔性化生产工艺，解决了定制家具个性化与规模化生产矛盾的难题。

请发行人说明其每个加工批次需要的最低板材数量、加工时间，报告期各年度发生的加工批次，如何解决客户对订单完成的时间要求与形成加工批次所需时间的匹配性，是否按加工批次向供应商下达采购订单，“柔性化生产工艺”的含义，发行人依托信息技术和柔性化生产工艺的生产过程。请保荐机构对此进行核查。

    32、请发行人结合其报告期收入地区分布、对应地区的房地产市场住宅销售增长情况、发行人的市场占有率，说明发行人报告期业绩增长的合理性。请保荐机构对此进行核查，说明核查过程并发表明确意见。

33、请发行人补充披露公司正在履行的重大采购合同的金额。

    34、请发行人说明报告期设计人员、安装人员、销售人员的数量变动情况及原因，并按业务地区分布说明上述变化对其收入的影响；请发行人按子公司分布披露报告期员工数量变化；请发行人说明报告期是否存在劳务派遣用工的情况，如有，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对上述相关问题进行核查。

    35、招股说明书显示：2012年至2014年末发行人长期待摊费用账面值分别为2,188.89万元、6,964.70万元、8,835.60万元。请发行人补充说明：主要租赁房产装修的具体情况，包括房产所在城市与地区、开立时间、店铺面积、装修费用、店铺产生的营业收入、摊销及租赁年限，是否存在摊销不准确的情形。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对上述问题发表核查意见。

    36、招股说明书显示：2012年至2014年，发行人计入损益的政府补助合计金额分别为530.35万元、806.99万元和1,568.08万元，主要为增值税退税。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增值税退税依据及与相关收入的匹配关系；（2）其他各项政府补助的具体内容、依据、到帐时间，计入损益与递延收益的依据。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37、招股说明书显示：2012年至2014年发行人承租关联方信华实业的相关房产，交易金额分别为159.28万元、164.06万元和168.98万元。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上述店铺所处城市与位置，店铺面积、各年的租金费用及产生的销售收入，店铺的租赁单价与可比第三方租赁单价是否存在显著差异；（2）报告期内合作的主要房屋出租方名称、出租房屋及位置、用途、各报告期收取的租金，租金的确定依据及其公允性，发行人与上述出租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其他利益安排。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38、招股说明书显示：发行人所拥有的固定资产主要生产设备，2012年至2014年固定资产账面金额分别为7,487.90万元、10,597.64万元、27,290.23万元。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固定资产增加较快的原因、主要生产设备的变动情况及其产能，与发行人产能变化、营业收入之间的匹配关系，是否能够支持发行人报告期经营业绩及收入增长规模，各类资产的折旧摊销年限是否合理及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比较情况；（2）报告期内发行人自有房产及租赁房产的占比情况，2014年购买相关房屋建筑物的考虑及后续房产使用安排；（3）各报告期在建工程的具体内容、预算概况、各期投入情况、是否按照完工进度及时转入固定资产;（4）维尚家具三厂建设项目投入分别归集为在建工程与长期待摊费用的原因。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对上述问题发表核查意见。

    39、招股说明书显示：2012年至2014年发行人支付给职工及职工支付的现金分别为1.77亿元、2.88亿元和4.63亿元。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报告期发行人各类员工的人数、薪酬结构与薪资水平，与同地区或同类行业公司是否存在显著差异；（2）各报告期薪酬费用期初额、发生额、支付额及期末应付额、相关现金流量情况，是否与营业收入的波动相一致。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40、请补充说明发行人税费计提与缴纳的相关情况：（1）各报告期各项税费的计税范围、计提金额、实际缴纳金额及与相应收入、成本的匹配关系；（2）各报告期利润总额与应纳税所得额之间的具体差异内容，递延所得税资产与递延所得税负债确认依据及各期波动原因；（3）报告期内增值税、营业税的应税范围，各期增值税、营业税的期初额、当期发生额、期末额及与相关收入的匹配关系。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对发行人报告期内的税项处理的规范性发表明确意见。

    41、请切实落实《关于进一步提高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有关问题的意见》相关规定。

    三、其他问题
    42、请保荐机构及相关方面对招股说明书及整套申请文件进行相应的核查，并在反馈意见的回复中说明核查意见。涉及修改的，请书面说明。

    43、请保荐机构根据反馈意见的落实情况及再次履行审慎核查义务后，提出发行保荐书的补充说明及发行人成长性专项意见的补充说明，并相应补充保荐工作报告及工作底稿。

    44、请发行人律师根据反馈意见的落实情况及再次履行审慎核查义务之后，提出法律意见书的补充说明，并相应补充律师工作报告及工作底稿。

    45、请申报会计师根据反馈意见的落实情况及再次履行审慎核查义务之后，提供落实反馈意见的专项说明。如需修改审计报告及所附财务报表和附注的，应在上述说明中予以明示。

